附件2
2025年度广西社科界智库重点课题（一般项目）管理及结项要求

 一、课题管理

（一）自治区社科联学术部和课题组负责人所在单位各负其责，对课题研究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检查、督促和指导，共同做好课题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课题组负责人所在单位要将2025年度广西社科界智库重点课题（一般项目）纳入本单位的科研工作计划，建立专门档案，加强跟踪管理，并为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。课题组负责人要按有关要求做好课题管理，自觉接受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，组织课题组成员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。

二、课题结项

（一）课题成果在出版、发表或呈送有关领导和部门决策参考时，须标注“2025年度广西社科界智库重点课题（一般项目）”及课题编号。

（二）课题组需于2025年12月20日前提交结题材料。有特殊情况未能按时结题的，可申请延期结题一次，结题日期不晚于次年3月20日，逾期不再受理结题申请，课题组负责人两年不得申报广西社科联课题。结题材料包括：1.课题研究报告电子稿及纸质版一式三份；2.三位相关领域正高职称专家的评审意见，或免结题鉴定相关佐证材料；3.查重率不超过20％的学术不端检测报告。

(三）以下情况之一可免结题鉴定：（1）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；（2）获得设区市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；（3）成果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或其他部委办局内参刊用；（4）获设区市或自治区党政部门采纳且有相应证明材料；（5）报送自治区党委信息综合值班室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信息处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舆情信息处，并获单篇采用上报；（6）研究成果在《人民日报》（理论版）、《光明日报》（理论版）、《经济日报》（理论版）、《求是》《学习时报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以及中文核心期刊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（CSSCI）来源期刊等国家级理论宣传报刊发表。

（四）经自治区社科联审批同意后结项，并颁发结项证书。

（五）课题组负责人及所在单位应加强对课题成果的宣传、推广和转化工作，并将相关转化情况报自治区社科联学术部。对时效性强、有重大应用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，课题组应及时报送至自治区社科联学术部。自治区社科联将对具有较大应用价值、重要学术意义的阶段性成果或最终研究成果通过《广西社科界智库专报》报送自治区相关部门供决策参考。

        三、其它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
为方便课题管理，请所有获得立项的课题负责人扫二维码进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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